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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履行教育职责情况的自查报告

按照《许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方案的通知》（许政教督办

〔2022〕9 号）要求，禹州市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

照评价方案要求，认真开展了自查自纠。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禹州市辖 26 个乡镇（街道）、678 个行政村（社区），总人口

130 万。经过近三年定点布局优化调整，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747

所，幼儿园 345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389 所、特殊教育学校 1

所；职业中专 2 所，高中 10 所。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学生共

23.8 万人，教职工 23352 人。

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对 2021 年评价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

2021 年 11 月，河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督查组对许昌市人民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了实地督导检查并反馈了问题意见。

针对反馈问题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禹州市照单全收，积极整改。

一是严格落实各项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稳定

增长。将 2020 年欠拨的教育费附加 667 万元，纳入 2021 年预算

补拨；对于 2020 年、2021 年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未按要求及

时拨付到校的问题立行立改，两笔资金已拨付到位。二是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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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普惠扩容计划，加快推进新建、改扩建公办园项目进度

和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进程。三是加快推进中小学校硬件建

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积极谋划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四是完善安全制度，压实安全责任，逐步推进教

体系统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彻底整改校园安全薄弱环节。

（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1.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落实情况。一是坚持高位推动，

解决教育难题。成立了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凝聚各级各部门合力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

二是梳理党建情况，明确党建任务。目前，我市中小学（幼儿园）

党组织共 173 个、党员 3620 人，许昌市级党建示范校 4 所、禹

州级党建示范校 15 所。在各公办学校普遍推行党组织书记与校

长一肩挑的工作制度，目前 25 所学校实现了党组织书记与校长

一肩挑；针对民办学校，通过“独立建、联合建、派驻党建指导

员”等方式，在教育系统实现了党组织建设全覆盖。

2.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年度任务分解及 2021 年工作情况。一是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按照强弱均衡、地域接近的原则，我市谋划

成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集团 74 个，涵盖 269 个小学、教学点。

2021 年，已实施集团化办学集团 38 个，覆盖学校 91 所，覆盖教

师 2111 人，覆盖学生 30661 人。二是补齐短板弱项，推进学校

标准化建设。2021 年，教育装备项目投入资金 900 万元，为义务

教育学校增配了计算机、班班通、美术器材、体育器材、实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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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图书等；投入资金 7109.9 万元，改扩建学校 61 所，建筑面

积 16606 平方米。三是加快推进幼儿园建设，增加幼教学位供给。

按规定应配建幼儿园的住宅小区 28 个，已建成投用小区幼儿园 7

个，均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成未投用 7 所；正在建设 5 所。

教体、住建等各职能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分类整治，形成工

作合力，积极推进城区幼儿园治理，增加幼教学位供给。

3.持续打好“双减”攻坚落实战、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

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件改善任务落实情况。一是以落实“五项管

理”为切入点，筑牢“双减”基础。先后印发了《关于规范全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书面家庭作业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中小学

“五项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作业、手机、睡眠、读物、

体质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全市义务教育学校“五项管理”全部落

实到位，为确保“双减”落实夯实了基础。二是以落实“四个到

位”为着力点，确保“双减”成效。认真落实“四个到位”，即

宣传到位（开展作业减负专题宣传 1300 多次）、督导检查到位（开

展作业专项督导检查 3 次）、评估评价到位（作业督导评估列入

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评估体系）、专题教研到位（开展作业专题教

研活动）。2021 年，我市有 11 个学科的作业案例被评为全省二、

三等奖。三是以日常监管为着眼点，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加

强日常监管，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对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

巡查 44 次，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256 所，纳入黑名单 10 所，下发

停业通知书 30 份。开通 24 小时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群众反

映的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的问题。四是以“控增消存”为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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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民办义务教育管理。围绕“严格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

总要求，我市拟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前采用政府兜底性服务措施

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位，确保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占比控制在

5%以内。五是改善基础条件，为满足高考综合改革走班教学的需

求，每所高中配备了 25%的走班教室和 10%以上的公办普通高中

教师（2021 年公开招聘高中教师 184 名）。

4.落实法定财政教育投入情况。一是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

减”情况。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为 9.98 亿元。2021

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 6434.84 元、初中

8442.24 元、高中 6906.45 元。因为统计口径变化无法与上年度

对比增减情况（2020 年统计口径为权责发生制，2021 年统计口

径为收付实现制）。二是教育费附加征收和使用情况。教育费附

加主要用于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对教

育费附加的使用坚持专款专用和统筹安排的原则，2021 年教育费

附加支出共计 3395 万元。

5.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一是完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

制，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2021 年，我

市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人均 97226 元，当地公务员工资人均 89680

元，义务教育教师人均工资高于当地公务员人均工资 7546 元。

二是逐步推进校长职级制改革。截至 2021 年 9 月，已分两批完

成禹州市第五实验学校等 27 所学校的校长职级职级认定。三是

全面实施“县管校聘”改革。进一步健全完善教师“县管校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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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配套制度。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全市教师“县管校聘”改

革涉及学校 36 所，涉改聘用教职工数 330 人。支教交流教师 82

名，校长交流 8 名，组织调剂教师 70 名。

6.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情况。一是

中小学校严格按照课程设置标准开足开齐体育、美术、音乐及劳

动课程，同时加强体育、美育、劳技教师配备，对于教师不足的

学校，采取网络课堂、教师走教等多种途径，争取开齐开足课程。

二是在举办好中小学春季田径运动会、校园艺术节等活动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学生体美音社团建设。在 2021 年度许昌市中小

学生“曙光”“晨光”体育活动暨 2021 年“市长杯”校园足球联

赛中，我市钧台中心学校荣获许昌市“晨光杯”初中组男子篮球

赛冠军。三是组织开展禹州市“一校多品”“少儿书画展”“红歌

合唱比赛”等评比活动，打造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多元化模式。

四是通过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开展综合

实践活动的同时，增加劳动技能课程，使学生学到基本的生活技

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7.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工作情况。一是筑牢校园疫情

防线。夯实学校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确保师生生命安全。二是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印发了《禹州

市学校学生食堂管理办法》，定期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和督查，

检查学校食堂 558 次，下发整改通知书 162 份，查处食堂安全问

题 42 起，约谈 15 人次，立案 19 起，取缔并撤换学校食堂 2 所，

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是严格校车管理。对全市 52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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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逐一明确行车路线和校车上路时间，实行网格化管理，不让

一辆“带病车”上路。2021 年向家长发放不乘坐非法校车宣传单

23 万余份，明察暗访校车 150 余台次，查处违法违规车辆 7 台，

确保学生出行安全。四是关注学生心理健康。2021 年，成立了家

校共育指导中心，开展线上线下中小学生心理咨询辅导 2300 余

人次，面对面心理疏导 370 余人次。五是加强隐患排查。统筹做

好未成年人防溺水、学校消防安全、学校周边安全管理、学校灾

后重建和防电信诈骗工作。2021 年排查消防隐患 28 处，全部整

改到位。朱阁三中教学楼等 8 所 D 级危房于 2021 年 8 月底前全

部拆除，列入 2022 年校建项目。2021 年“7·20”水灾后，简化

手续迅速实施 100 所学校灾后重建项目，目前已全部完工投用。

三、存在问题

（一）学前教育供给水平总体不高。禹州市共有公办幼儿园

98 所，公办园在园幼儿 8121 人，占比 18.05%，与国家标准相差

较大（国标公办率 50%）；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211 所，在园幼儿数

27453 人，普惠率 79.06%（国标普惠率 80%），基本接近国家标准；

按照师生比，我市应有公办幼儿园事业编制 542 人，现有公办幼

儿教师 209 人，缺额 333 名。

（二）高中教育资源不足。禹州市现有 10 所高中每年可提

供学位 11000 个，禹州职业中专 2200 个，现有高中阶段教育资

源尤其公办高中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初中毕业生的就学需求。

（三）教育财政投入不足。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

出 9.98 亿，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 6434.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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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8442.24 元、高中 6906.45 元，虽然统计口径有所变化，但

与 2020 年同比，实际金额仍然有所减少。

（四）安全工作基础仍然薄弱。学校安全经费投入普遍不足，

安全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依然存在。个别学校安全意识不强，尤

其是民办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仍有漏洞。校园食品安全仍需

加强监管。

四、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加快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一是加大对公

办幼儿园的投资力度。2022 年我市拟利用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补助

资金 1354 万元，对山货中心幼儿园进行民转公收购；为火龙镇

第三幼儿园等 6 所幼儿园配备教学设备，保证正常开园；对文殊

镇中心幼儿园等 5 所幼儿园配备教学设备，促进办园条件提升。

二是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对 2021 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进行认

定，尽快落实公办幼儿园生均经费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

三是核增幼儿园编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聘 218 名幼儿

教师，缓解幼儿教师短缺问题。积极协调教体、人社、编办等部

门，核增幼儿园编制，逐年招聘补充幼儿教师。四是通过培训、

年审和督查等形式，做好幼儿园教师学历达标、持证上岗和专业

素质提升工作。

（二）进一步扩充高中教育资源。在市区南部新建一所公办

普通高中，在市区北部新建百花艺术高中（民办），届时可增加

高中阶段学位 3000 多个；加快天源高级中学等民办高中改扩建

进度，进一步有效补充我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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